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擱置法律程序 

《 商 標 規 則 》 第 90 條 訂 明 ， 凡 處 長 認 為 擱 置 在 他 席 前 進 行 的 涉

及 兩 方 或 多 於 兩 方 的 法 律 程 序 是 適 當 的 ， 他 可 主 動 或 應 該 等 法

律 程 序 的 某 一 方 的 要 求 ， 按 他 認 為 合 適 的 條 款 擱 置 該 等 法 律 程

序 。  

相 關 原 則 在 Lin f i e l d  L t d 訴 Taoho  Des i gn  A r ch i t e c t s  L t d  [ 2002 ]  2  

HKC 204 一 案 中 已 有 概 述 ； 其 中 略 有 不 同 的 一 點 亦 在 In t e l  

Co rpo r a t i on 訴 Via  Techno l og i e s  I n c  [ 2002 ]  3  HKC 650 一 案 中 提

及 。 有 關 原 則 如 下 ：  

 法 院 必 須 考 慮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如 何 才 能 在 訴 訟 各 方 與 司 法 當

局 之 間 達 到 公 正 的 目 的 ；  

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不 應 對 原 告 人 造 成 不 公 正 情 況 ；  

 申 請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的 人 士 必 須 令 法 院 信 納 ， 繼 續 有 關 程 序

會 對 其 不 公 平 ；  

 原 告 人 如 按 應 有 權 利 展 開 法 律 程 序 ， 即 使 欠 缺 十 分 充 分 的

理 由 ， 也 不 應 被 剝 奪 繼 續 該 等 程 序 的 權 利 。  

這 些 原 則 並 沒 有 遠 離 Ber l e i (UK)L im i t ed 訴 Ba l i  B r a s s i e r e  

Company  I n co rpo r a t ed  [ 1970 ]  RPC  469  a t  477 一 案 所 載 的 原 則 ， 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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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考 慮 司 法 公 正 的 利 益 時 ， 顯 然 必 須 考 慮 訴 訟 雙 方 的 權 利 要

求 ”。  

一 般 而 言 ， 處 長 應 在 事 涉 各 方 同 意 下 ， 批 准 有 關 擱 置 法 律 程 序

的 申 請 。 不 過 ， 如 法 律 程 序 已 擱 置 一 段 經 延 展 的 期 間 ， 則 即 使

得 到 同 意 ， 進 一 步 擱 置 的 申 請 也 不 一 定 獲 得 批 准 。  

擱 置 法 律 程 序 的 申 請 應 盡 早 提 出 ， 以 免 因 規 則 已 就 時 限 作 出 規

定 而 出 現 問 題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的 申 請 須 在 提 交 反 陳

述 限 期 前 最 少 14 天 送 達 註 冊 處 ， 否 則 ， 有 關 的 一 方 可 能 須 在 限

期 前 採 取 進 一 步 行 動 ， 例 如 提 交 反 陳 述 或 ( 在 可 能 情 況 下 ) 尋 求

延 展 時 限 ， 從 而 保 障 本 身 的 立 場 。  

在 緊 接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生 效 日 期 前 ， 如 某 一 方 尚 有 若 干 時 間 採 取

法 律 程 序 的 下 一 個 步 驟 ( 例 如 提 交 反 陳 述 或 證 據 ) ， 則 可 在 擱 置

法 律 程 序 的 限 期 完 結 時 ， 有 相 同 時 間 採 取 該 步 驟 。  

未 經 有 關 各 方 同 意 而 提 出 的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申 請 ， 相 當 可 能 會 初

步 被 拒 絕 ， 但 申 請 人 有 權 就 此 要 求 召 開 聆 訊 。  

有 關 方 面 通 常 基 於 以 下 兩 種 情 況 而 擬 申 請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：  

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以 待 和 解 洽 商 ；   

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以 免 出 現 多 重 法 律 程 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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擱 置 法 律 程 序 以 待 和 解 洽 商  

處 長 可 應 申 請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， 以 容 許 訴 訟 雙 方 有 較 多 時 間 進 行

和 解 洽 商 。 這 種 情 況 也 適 用 於 規 則 第 121 條 所 指 的 個 案 。  

某 方 如 提 出 申 請 ， 須 首 先 提 交 另 一 方 的 同 意 書 。  

實 際 上 ， 如 情 況 適 當 ， 處 長 一 般 可 容 許 把 法 律 程 序 擱 置 9 個 月

或 經 各 方 同 意 的 一 段 較 短 時 間 ， 並 可 允 許 任 何 一 方 在 事 先 給 予

另 一 方 及 處 長 一 個 月 書 面 通 知 的 情 況 下 ， 提 早 恢 復 法 律 程 序 。  

如 要 延 展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的 時 間 ， 便 須 重 新 申 請 。 如 法 律 程 序 已

擱 置 一 段 長 時 間 ， 處 長 可 要 求 申 請 人 提 交 證 據 ， 顯 示 有 關 方 面

正 進 行 和 解 洽 商 。  

擱 置 法 律 程 序 以 免 出 現 多 重 法 律 程 序  

在 不 同 審 裁 處 席 前 進 行 多 重 法 律 程 序 ， 或 在 處 長 席 前 進 行 多 重

法 律 程 序 ， 而 該 等 程 序 涉 及 相 同 人 士 就 基 本 相 同 的 事 項 提 出 的

爭 議 ， 這 情 況 並 不 理 想 。 有 關 行 動 若 真 正 有 充 分 重 複 的 地 方 ，

其 中 一 方 或 雙 方 均 可 在 處 長 席 前 申 請 擱 置 某 些 法 律 程 序 。  

某 方 如 提 出 申 請 ， 須 首 先 提 交 另 一 方 的 同 意 書 ， 並 向 法 院 呈 交 狀 書

的 副 本 。 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

商 標 註 冊 處  
 

兩 組 法 律 程 序 審 議 的 事 項 無 須 完 全 相 同 ； 其 中 一 組 法 律 程 序 也

無 須 對 另 一 組 法 律 程 序 有 決 定 作 用 。 不 過 ，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必 須

真 正 可 避 免 額 外 和 不 必 要 的 開 支 ， 以 及 避 免 浪 費 司 法 機 構 的 時

間 (參 閱 Sea r s  p l c 訴 Sea r s ,  Roebuck  &  Co  [ 1993 ]  RPC  385 一 案 )。  

處 長 可 下 令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， 直 至 對 等 的 法 律 程 序 已 有 判 決 或 某

段 期 限 (例 如 兩 年 )已 經 屆 滿 ， 兩 者 中 以 較 早 者 為 準 。  

處 長 可 按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條 款 擱 置 法 律 程 序 ， 包 括 由 訴 訟 雙 方 承

諾 使 處 長 一 直 得 悉 對 等 法 律 程 序 的 進 展 。  

相 關 事 宜  

擱 置 法 律 程 序 ， 只 是 凍 結 屬 該 項 擱 置 所 針 對 的 事 項 的 各 方 之 間

的 法 律 程 序 。  

舉 例 來 說 ， 某 標 記 (A 標 記 )的 註 冊 申 請 人 向 阻 礙 其 申 請 的 某 在 先

商 標 (B 標 記 )提 起 撤 銷 註 冊 法 律 程 序 ， 而 針 對 B 標 記 的 撤 銷 註 冊

法 律 程 序 被 擱 置 ， 並 不 會 自 動 凍 結 A 標 記 的 申 請 程 序 。 申 請 人

可 能 需 要 按 規 則 第 13(6 )條 申 請 延 展 時 限 ， 而 延 展 時 限 一 事 會 另

行 處 理 。  

*** 


